
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 

 

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,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 

   本公司于 2002 年 4 月 15 日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、新

疆新啤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在乌鲁木齐市签署《合资设立新疆啤酒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合同书》。  

   一、新设立的新疆啤酒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情况说明：  

   （一）出资人：新设立的新疆啤酒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

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国资经营公司）与本公司作为出资人,共同设立。  

   （二）出资方式：国资经营公司以新疆新啤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净资产方式作价出资,

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。  

   国资经营公司的出资：在新疆新啤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改制的基础上,根据华夏

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评报字（2002）05 号《资产评估报告》,并根据自治区有关规定

扣除不良资产、非经营性资产、应支付离退休人员相关费用及企业在职职工经济补偿金等后

的净资产 5539 万元为基数,作为国资经营公司在新疆啤酒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金,占

注册资金的 45%。验资前,由新公司与新疆新啤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资产移交手续,资

产移交的范围以华夏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范围为准。  

   本公司的出资：以现金出资 7447 万元,其中：6770 万元作为啤酒花在新疆啤酒（集团）

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金,677 万元作为资本溢价,由双方出资人共享。本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55%。

本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。  

   以上新疆新啤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数额预计数,最终数字以自治区财政厅批

准文件确认的净资产数为准。本公司的出资额也按比例相应调整。  

   （三）注册资本：12309 万元人民币。  

   （四）出资期限：本合同生效后二十日内双方出资到位。  

   （五）注册地址：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开发区。  

   （六）经营范围：啤酒的生产和销售：麦芽、啤酒花、啤酒设备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（需

专项审批的除外）；机电设备（汽车除外）,百货、针织产品、农副产品（粮食收储、批发除

外）的销售。本企业自产的啤酒和制用的麦芽、酵母、啤酒花、机械设备、仪器仪表、零口。

本企业生产、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、机械设备、仪器仪表、零配件的进出口业务。（国家实行

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除外）。玻璃制品的生产、销售。  

   （七）、公司管理体制及运作方式：  

   1.公司设股东会,董事会。  

   2.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,其中国资经营公司推荐 2名,本公司推荐 3名。  

   3.总经理及其它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有关规定执行。  

   二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情况介绍：  

   （一）注册地址：乌鲁木齐解放北路 30号  

   （二）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 

   （三）法定代表人：谢亚涛  

   （四）注册资本：14707 万元  

   （五）经营范围：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权委托、从事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公

司）国家股的投资和国有资产的经营。  

   三、新疆新啤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况介绍：  

   （一）注册地址：乌鲁木齐新华南路 122 号  



   （二）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 

   （三）法定代表人：陈昌龙  

   （四）注册资本：10059 万元  

   （五）经营范围：啤酒的生产和销售：麦芽、啤酒花、啤酒设备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（需

专项审批的除外）；机电设备（汽车除外）,百货、针织产品、农副产品（粮食收储、批发除

外）的销售。本企业自产的啤酒和制用的麦芽、酵母、啤酒花、机械设备及配件的出口。本

企业生产、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、机械设备、仪器仪表、零配件的进出口业务。（国家实行核

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除外）。玻璃制品的生产、销售。  

   该公司是于1973年成立的国有企业,1999年 1月经自治区批准,对原新疆啤酒厂及下属

企业昌吉啤酒厂、霍尔果斯啤酒厂进行改制而组建的跨地区的啤酒企业集团。目前是新疆最

大的啤酒生产企业之一,被国家评为大中型国有企业,截止 2001 年 11 月 30 日,此次经华夏评

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评报字（2002）5 号《资产评估报告》,公司总资产 27834.67 万元,

负债总额 16200.41 万元,净资产：11634.26 万元。截止 2001 年 11 月 30 日,经五洲联合会计

师事务所新疆华西分所审计,公司实现销售收入：135056642.31 元,未分配利润：6198161.98

元。  

   四、此次投资的风险是新疆新啤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存在 13370 万元和 180 万美元的

对我担保而产生的或有负债,（其中：目前有 2410 万元担保逾期,400 万元到期解除。）对此

本公司与国资经营公司在协议中约定“新公司设立前,原改制企业（新疆新啤（集团）有限责

任公司）形成的或有负债在两年内由新公司负责解除。如因此或有负债而转化为实际负债,应

由国资经营公司承担等额的赔偿,赔偿方式采取冲减国家股以后年度分得的股利的办法来解

决；若以后年度又收回,应作增加应付国家股股利处理。”  

   五、本公司与国资经营公司、新疆新啤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 

   六、此协议经叁方签字盖章后成立,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 

   七、公司此次与国资经营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新疆啤酒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是利用

公司在啤酒原料业优势,将啤酒原料和啤酒产业整合为一体,同时发挥新疆啤酒（集团）有限

公司在啤酒领域的人员、市场和管理的优势,以求共同发展。  

   八、备查文件目录  

   （一）《合资设立新疆啤酒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书》；  

   （二）新疆啤酒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改组联合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书；  

   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二 00 二年四月十六日  

   一、评估报告书摘要  

   新疆华夏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新疆新啤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,本着独立、

客观、公正、科学的原则,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,根据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《关

于研究新疆啤酒企业改组联合问题的会议纪要》（新党财办〖2001〗8 号）以及新疆维吾尔自

治区财政厅《新啤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改制资产评估项目立项备案申报表》（新财企备

字号）的规定,对新疆新啤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。本次评估基准

日确定为 2001 年 11 月 30 日,评估范围为新疆新啤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

（未含土地使用权）。本次评估,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由新疆国信地产咨询评估有限责任公

司出具土地资产评估报告确定其价值,待土地管理部门备案后,按照国家土地处置规定进行处

置。  

   本公司按照财政部发行的《关于印发〈资产评估报告基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规定〉的通知》

（财评字〖1999〗91 号）和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《关于转发〈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（试

行）＞的通知》（国资办产〖1996〗23 号）的要求,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,出具



《新疆新啤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改组整合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（华评评报字〖2001〗00 号）。

本次整体资产评估采用成本加和法,对于各单项资产评估主要以重置成本法为主。评估后资

产总计为 27,834.67 万元,负债总计为 16,200.41 万元,净资产总计为 11,634.26 万元。  

   本次整体资产评估采用成本加和法,对于各单项资产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。评估结果如

下表：  

 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 

   评估基准日：2002 年 11 月 30 日  

   资产占有单位名称：新疆新啤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 

   资产项目  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 增（减）值 增（减）值率（%）  

   流动资产   16,037.42  16,037.42  16,222.79   185.36    1.16  

   长期投资    1,992.80   1,992.80  2,177.10   184.30    9.25  

   固定资产   11,452.76  11,452.76  9,434.78 -2,017.97   -17.62  

   其中：在建工程  357.62    357.62   242.78  -114.84   -32.11  

   建筑物     4,951.53   4,951.53  4,582.62  -368.91    -7.45  

   设备      5,674.62   5,674.62  4,140.40 -1,534.22   -27.04  

   无形资产   

   其中：土地使用权  

   其他资产  

   资产总计   29,482.98  29,482.98  27,834.67 -1,648.31   -5.59  

   流动负债   14,455.01  14,455.01  14,455.01  

   长期负债    1,745.40   1,745.40  1,745.40  

   负债总计   16,200.41  16,200.41  16,200.41  

   净资产    13,282.57  13,282.57  11,634.26 -1,648.31   -12.41  

  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 

   谨提请报告阅读者注意：  

  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,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部情况,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

告书全文。  

   本“摘要”与资产评估报告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 

   本“摘要”向委托方提交的日期为：2002 年 3月 3 日。  

  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：邱四平  

  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：吴伟  

  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：王卫华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疆华夏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

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0 二年三月三日  


